
附件二 

花蓮縣0918震災紅黃單建築物損壞評估申請書 

 

申請危險建築物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危險標誌：□紅單 □黃單      

 

茲本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所有之建築物，前經0918

緊急評估作業評定為紅單／黃單危險建築物，請貴會

指派所屬會員進行後續損壞評估事宜。 

此 致  花蓮縣建築師公會 

 

申請人(所有權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

 

 

 

檢附文件檢查表： 

一、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。 

二、建築物權利證明影本（建物謄本、權狀或稅籍證明）。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